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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600401        证券简称：海润光伏       公告编号：临 2017-036 

海润光伏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与上海国之杰智慧能源有限公司签署《关于终止吉林

海润光伏项目合作的协议》的公告的补充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海润光伏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海润光伏”或者“公司”）于 2017

年 3月 3日披露了《与上海国之杰智慧能源有限公司签署<关于终止吉林海润光

伏项目合作的协议>的公告》（公告编号：临 2017-032），公司与上海国之杰原有

意在国内光伏电站的开发、建设、融资和销售领域开展合作，现双方因发展战略

调整，客观情况发生重大变化，为了妥善处理《框架合作协议》相关约定以及相

关遗留问题，经友好协商，公司与上海国之杰签署了《关于终止吉林海润光伏项

目合作的协议》（以下简称“《终止协议》”），该《终止协议》签署后，原《框架

合作协议》不再执行。 

公司与上海超阳光伏电力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上海超阳”，系上海国之杰

智慧能源有限公司的公司原名）于 2014年 3 月 12日签署了《光伏电站项目开发

与投资合作框架协议》，双方有意在国内光伏电站的开发、建设、融资和销售领

域开展合作，计划合作规模不少于 800MW（详见公司临 2014-028号公告）。《框

架合作协议》中具体描述了合作模式（“甲方”为“上海超阳”，“乙方”为“海

润光伏”）：1.甲乙双方拟在项目公司投资阶段开展合作，共同投资、建设、开发

光伏电站。2.对于尚未成立项目公司的光伏电站项目，双方合资共同成立项目公

司，持股比例依据具体项目确定。3.对于乙方已经成立项目公司的项目，可以通

过乙方向甲方转让项目公司部分股权或甲方认购项目公司增资的方式实现双方

共同持有。甲方以增资方式入股时，甲方认购增资的价格即为按比例的注册资本

的原值。 

公司按照《框架合作协议》的条款，在第五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会议审议通过

了《关于公司转让吉林海润电力技术开发有限公司 51%股权的议案》，拟将吉林

海润 51%的股权转让给上海超阳，并与上海超阳于 2014年 3月 20日签署了《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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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转让协议》（详见公司临 2014-030号公告）。 

公司与上海超阳同意参照《光伏电站项目开发与投资合作框架协议》约定的

原则，以吉林海润的电站项目作为双方第一期合作项目，并于 2014 年 3月 20

日签署了《关于吉林海润电力技术开发有限公司光伏电站项目的合作协议》（以

下简称“协议”）。协议中描述：甲乙双方同意参照《合作框架协议》约定的原则，

以吉林海润光伏电站项目作为双方第一期合作项目。2015年，吉林省光伏政策

调整，光伏电站项目由核准制调整为备案制，故前期拿到指标的项目所有手续到

期需全部重新按照新的备案制进行办理，办理的时间超出了预期的合作计划，鉴

于项目审批等因素的影响，导致双方的第一期合作项目无法进行。 

双方签署上述相关合作协议至今，双方并未开展实质性的项目开发、投入和

交接，在此期间，公司无针对该事项的其他信息披露。同时鉴于原合作期限为三

年，并且双方无后续合作安排和计划，双方一致同意终止《框架合作协议》所述

之项目合作，双方互不追究违约责任。 

特此公告。 

 

海润光伏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7年 3月 7日 

 

 


